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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等级公路广告牌管理规定

（2004 年 1 月 21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59 号公

布 自 200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了保障高等级公路行车安全，美化公路两侧环境，

规范公路广告牌设置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户外广告管理条例》《宁

夏回族自治区公路路政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结合本

自治区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高等级公路两侧及相关设

施设置公路广告牌，以及对公路广告牌的管理活动，必须遵守本

规定。

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高等级公路是指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。

本规定所称的公路广告牌包括：

（一）利用高等级公路在主线两侧、匝道内设置的大型广告

牌；

（二）利用收费站、服务区建筑物或者空间设置的灯箱、条

幅等广告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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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利用收费大棚、跨线桥设置的路牌、霓虹灯、电子显

示牌等广告牌。

第四条 高等级公路沿线两侧边沟外缘 200 米内、高等级

公路匝道及连接线两侧、立交桥、收费站界桩两侧 200 米以内为

高等级公路户外广告牌控制区（以下简称公路广告牌控制区）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，不得擅自设置公路广告牌。

第五条 自治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总量控制、合理

布局、规范设置的原则，会同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定高等

级公路广告牌设置规划，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，应征求城市规

划建设管理部门的意见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第六条 在公路广告牌控制区内设置广告牌的，应当向自

治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并填写《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等

级公路广告牌申请表》。申请表包括以下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主要理由；

（二）广告牌的颜色、外廓尺寸及结构；

（三）广告牌设置地点（公路名称、桩号）；

（四）广告牌设置时间及保持期限。

第七条 自治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自接到申请之日起 15 日

内进行审查，对符合规划和设置条件的予以批准，并抄送自治区

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，对不符合条件的给予书面答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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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广告牌内容的监督

管理。经自治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设置的广告牌，自治区工

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对其内容进行合法性审查，并

依照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，办理有关户外广告发布手续。

第九条 申请设置公路广告牌，在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

办理公路户外广告手续时，应当提供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证明广告内容真实、合法的文件；

（二）广告样稿；

（三）广告合同；

（四）《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等级公路广告牌申请表》及交通

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。

第十条 在公路广告牌控制区内设置的广告牌由公路建设

投资者或其委托的单位经营（以下简称广告牌经营者），所得利

润收益用于公路还贷或高等级公路建设。

第十一条 经批准设置的广告，广告牌经营者应当与客户或

代理人签订广告合同，在合同中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。

第十二条 广告牌设施所有者或经营者应当服从自治区交

通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管理，接受公路路政执法人员的监督检查，

遵守以下规定：

（一）按照批准的内容、规格、地点和时间设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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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严格按照广告牌设计图施工，设计的广告牌在色泽和

样式上应当与公路交通标志有明显区别；

（三）设置的广告牌要牢固、安全，内容健康、外型美观，

并配备亮化设施；

（四）施工期间要保证安全作业、文明施工，不得妨碍高等

级公路的安全畅通，不得破坏公路及其设施和园林绿化；

（五）按照广告牌设置合同规定的期限，对广告牌进行维修

刷新；

（六）在半年内不发布广告，牌面出现空白的，应当免费为

社会做公益广告或公路法规宣传广告；

（七）因高等级公路改建、扩建或路政管理的需要，拆移广

告牌时，应当依照有关规定或合同的约定进行拆移。

第十三条 公路路政执法部门发现有安全隐患的广告牌，应

当立即通知广告牌设施所有者和广告牌经营者，及时处理安全隐

患，确保公路畅通。

第十四条 广告牌设施所有者因广告牌发生损坏高等级公

路路产或因广告设施造成的第三人损失，应当依法予以赔偿。

第十五条 未经自治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，擅自在高等

级公路广告牌控制区内设置广告牌的，由公路路政执法部门责令

限期拆除，逾期不拆除的，由公路路政执法部门拆除，拆除费用

由广告牌设施所有者承担。



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规章

X
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

- 5 -

第十六条 高等级公路广告牌的管理人员及公路路政执法

人员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、滥用职权的，由其所在单位或有关主

管部门视情节轻重，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追

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 200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